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3〕23号

申请人：谢某某，男，1991年 7月生。

地址：广东省阳西县某某镇某某村委会某某村某号。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南源街道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南岸路 92号。

法定代表人：钟某某，职务：主任。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2月 3日作出的荔南综登通字

〔2023〕第 002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以下简称“案涉

通知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

终结。

申请人请求：

1、确认被申请人的执法程序违法；2、撤销案涉通知书；3、

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4、归还扣留的 1瓶煤气罐、2把菜刀并恢

复家中煤气原状，赔偿 12只自吃活禽损失；5、当天执法人员上

门赔礼道歉。

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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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 2010 年 9 月 1 日《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实施前一

直在某某某某号后门居住，2023年 2月 3日前并未有行政管理工

作人员进入过家中进行检查和出具整改通知书，家中煤气由某某

公司提供并有合格证且在使用期限内。2月 3日执法员和城管执

法部门未敲门且未经我同意闯进我家中，不检查确认直接带走家

中 12只自吃活禽，2把菜刀。交涉过程中执法人员拒绝告知姓名

和出示证件。因案涉通知书中登记了一瓶煤气，缺少 12只自吃活

禽和 2把菜刀，所以申请人拒绝签名。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有法定职权依据。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

行政执法的公告》（穗府〔2021〕9号）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

查处违反燃气管理行为的行政职能。

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查，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3日在荔湾区某某号后座（以下简称“案涉地址”）在不具备安

全使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燃气管线过长、老化，存在一个燃

气瓶连接两个炉的情况，以上事实有现场照片、检查笔录等为证，

居委会人员现场见证。

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申请人在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场

所储存燃气、未按要求正确使用燃气行为，违反了《广东省燃气

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据《城镇

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和《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

三十八条的规定，制作《责令改正通知书》（荔南综责字〔2023〕

第 018号），要求申请人立即整改，消除安全隐患。申请人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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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被申请人依据《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十九条、

二十条的规定，先行登记保存申请人燃气瓶壹个，当场制作案涉

通知书交付申请人。

四、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通知书，经过了调查取

证、告知、送达等程序，被申请人已经按照案涉通知书的规定将

燃气瓶交还给当事人，符合法律的规定。

本府查明：

据申请人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显示，申请人系荔湾区某

某路某某巷某号后门（以下简称“案涉地址”）的承租人，租期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2023年 2月 3日，被申请人到案涉地址进行现场检查，《现

场检查笔录》主要载明：申请人在城区内违法储存宰杀活禽，现

场有活禽 11只、燃气瓶 2个、作案工具炉具 2个、刀具 1把，燃

气瓶管线存在过长老化情况，及一个燃气瓶连接两个炉具，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现场告知当事人，当事人不配合整改。《现场检

查笔录》“被检查人”处载明：当事人在场拒绝签名，并加盖有广

州市荔湾区南源街某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印章。

2023年 2月 3日，被申请人作出荔南综责字〔2023〕第 018

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案涉地址住户于 2023年 2月 10日

前更换燃气管线，安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技术炉具。同日，被申

请人作出案涉通知书及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载明：案涉地址

住户在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违反《广东省燃气

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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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决定对某某燃气瓶 1瓶先行登记保

存，保存期限 2023年 2月 3日至 2月 10日，被申请人将于 2023

年 2月 6日前作出处理决定。因当事人拒绝签名，在当地居委、

市场监管见证下，被申请人现场张贴案涉通知书及《责令改正通

知书》。

申请人不服案涉通知书，于 2023 年 2 月 9 日向本府申请行

政复议。因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内容包含两个不同的具体行政

行为，经本府释明后，申请人称需要 15天左右的时间补充关于归

还菜刀和赔偿活禽损失等诉求的相关证据材料。

另查，2023年 2月 10日，被申请人到案涉地址现场检查燃

气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因敲门无应答，被申请人将之前暂扣

的燃气瓶 1个移交某某燃气站暂存。2023年 2月 16日，被申请

人到案涉地址现场检查燃气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当事人未整

改，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批评教育，督促当事人落实整改，消除安

全隐患。同日，某某燃气工作人员将暂存的某某燃气瓶交还当事

人。

据申请人提供的右上角有“某某”标志的《租瓶开户合同》（NO.

某某）显示，供气方（甲方）为广州市某某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用户（乙方）为申请人，其中“租瓶开户手续”载明：乙方愿意

租用甲方的某某橙色专用瓶，甲方向乙方收取气瓶押金和气瓶使

用费，钢瓶使用费在乙方退户时收取；“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

载明：……甲方的专用瓶所有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属于甲方所

有，但因乙方违反规定或约定不正当使用专用瓶而造成的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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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

本府认为：

《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燃气行政主管部

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等部门应当根据

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活动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发现燃气安全事

故隐患的，应当立即组织人员查明情况，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和个

人排除燃气安全事故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广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镇街综合行政执法的公告》（穗府〔2021〕9

号）附件《广州市调整由镇街实施的综合行政执法职权事项目录

（行政处罚权事项）》445项载明：“……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

所使用、储存燃气……”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具有查处辖区范

围内违反燃气管理行为的行政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

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

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

保存，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

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

根据各自职责，对燃气经营、燃气使用的安全状况等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通知燃气经营者、燃气用户

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不及时消除隐患可能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的，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依法采取措施，

及时组织消除隐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广东省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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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项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有下列行为：（四）在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机关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机关负

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机关实施先行登记保存，应当当场制作清单并交付当

事人。清单应当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或者盖

章。”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逾期不作出处理决定的，

先行登记保存措施自动解除。”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执法活动中发

现申请人存在“燃气管线过长、老化、一个燃气瓶连接两个炉具”

的“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行为时，于 2023 年 2

月 3日采用先行登记保存的方式暂扣燃气瓶以固定证据，同时制

作案涉通知书及清单送达申请人，于 2023年 2月 10日归还燃气

瓶时因敲门无应答，遂将燃气瓶移交燃气瓶所属公司暂存，并于

2023年 2月 16日现场检查时由燃气公司交还申请人，符合上述

法律法规规定，并无不当。关于申请人有关“活禽和菜刀”的复议

申请，本府已向申请人进行释明，待申请人补充证据后另案处理。

关于申请人的第 3项“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及第 5项“当天执法人

员上门赔礼道歉”的行政复议请求，不属行政复议审查范围。

应当指出的是，被申请人于案涉通知书中载明“如你（单位）

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存在表述

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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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涉通知书系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并非行政处罚决定，该

文书瑕疵，本府在此予以指正。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案涉通知书虽存在文书瑕疵，但事

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申请人请求撤销案涉通

知书的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南源街道

办事处于 2023年 2 月 3 日作出的荔南综登通字〔2023〕第 002

号《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

日起 15日内，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三年四月三日


